
 高雄地檢署執行第一、二級毒品戒癮治療之流程圖 

 
 

 

1.被告簽署同意切結書 

 

 

 

1. 說明緩起訴責任與義務 

             

 

 

1. 初診評估 

回傳評估建議 
 

         無故不到醫院初診評估 

 

2. 指定說明會時間地點 

3. 本土化量表司法端評估 

2. 被告簽署參加切結書 

3. 開立轉介單 

 

2. 本土化量表醫療端評估 

3. 回傳評估建議 

 

 

 

回報評估結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 同 意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個案經本土化量表進行評

估，由檢察官綜合司法端及

醫療端之評估建議，諭知合

適之緩起訴處分命令。
 

檢察官 

履行完成 

依法辦理 
歸檔 

原偵查檢察官 

觀護人執行 

觀護人室 治療機構 說明會 

不予緩起訴 

（上述之不同意、不符資 

格、無故不到醫院初診評 

估、評估結果為不適合戒癮

治療者） 

檢察官 得緩起訴 

履行未完成 

執行科 


